
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 
跟進 2005 年 6 月 20 日會議討論事項  

 
行政長官薪酬及離職後安排  

 
 
離職後規限  

 

(a) 由行政長官簽署的協議書的主要條款  

 

1. 對前任行政長官離職後從事商業 /專業活動作出的限
制，將列載於由行政長官簽署的一份經蓋章的協議書

內。  

 

2. 協議書將訂明適用於前任行政長官在官方資料使用方
面的限制。前任行政長官不得不適當地利用因官方職務

所獲得而未向外公布的任何資料，為他個人或其他人士

謀取金錢或其他利益。除非事先獲得政府的書面准許，

前任行政長官不得利用或向他人披露或傳遞任何他在

任期間獲悉而未向外公布的保密或市場的敏感的資料。 

 

3. 協議書也將訂明前任行政長官在離職後三年內須接受
的離職後就業規管。前任行政長官在離職後第一年內，

不得展開任何工作，在任何商業或專業機構出任董事或

合伙人，或經營任何業務或專業服務。在隨後的兩年

內，前任行政長官在香港或海外展開工作或從事商業或

專業活動之前，必須先徵詢一個諮詢委員會的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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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在三年的規管期內，前任行政長官可在不徵詢委員會意
見的情況之下，接受中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委

任，慈善、學術或其他非牟利機構的委任；或非商業性

地區或國際組織的委任。在三年的規管期內，前任行政

長官須就接受任何這些工作，通知當時的政府。 

 

5. 在規管期內的第二和第三年，前任行政長官不得： 

 

(a) 加入某公司工作或成為董事，如該公司的業務範圍

涉及土地或物業發展計劃，或在其任內該公司曾獲

發經行政會議批准的專營權； 

 

(b) 在任何牽涉或針對政府的索償、訴訟、索求、法律

程序、交易或談判中代表任何人； 

 

(c) 參與任何與政府有關的事宜的游說工作；  

 

(d) 加入某公司工作或成為董事，如該公司正涉及與政

府的訴訟；以及 

 

(e) 親身參與政府土地、物業、計劃、合約或專營權的

競投。 

 

(b) 協議的執行  

(c) 違反協議的行為的處理  

 

6. 由行政長官簽署以顯示他同意遵守有關規定的書面承
諾，是一份經蓋章的協議。這是行政長官與政府之間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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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效力的協議。政府可透過民事法律程序執行協議。  

 

(d) 其他國家 /地區對前任政府首長未能遵守離職後限制作
出的制裁  

 

7. 在政府所研究的 12 個國家 /地區當中， 7 個國家 /地區對
規管前任政府首長離職後的活動有特定限制。這 7 個國
家 /地區所訂的限制，大致上透過行為守則或按照法律執
行。前者的例子包括英國和加拿大。這些地方的規則已

被納入公職人員 /部長的守則內，而該守則不具法律效
力。這些國家似乎是依靠一個具透明度的制度和公眾的

監督去確保有關人員遵守規則。另一方面，在加利福尼

亞州和安大略省，前任政府首長的離職後規限以法例為

本。如有違反這些規則，有關方面可循民事法律程序處

理。  

 

8. 如前任行政長官違反協議，可作出的制裁與加利福尼亞
州和安大略省的安排大致上相若。  

 

為前任行政長官提供服務  

 

(e) 建議為前任行政長官提供的服務與其他國家 /地區為前
任政府首長所提供的比較  

 

9. 為前任政府首長提供離職後服務在研究的 12 個國家 /地
區中甚為普遍。這些服務包括辦公地方和職員、交通開

支津貼、醫療和牙科護理、汽車和司機以及保安安排。

大部分服務終身為前任政府首長提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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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在這些國家 /地區中，大部分沒有在向前任政府首長提供
服務方面預設條件。沒有任何一個在研究範圍內的國家

/地區為該等服務的提供制定公開的指引或規則。  

 

11. 我們會為前任行政長官終身提供醫療和牙科護理以及
禮遇安排，這個做法與大部分有關的國家 /地區的做法相
若。至於保安服務，將會視乎警方的評估而為前任行政

長官提供。前任行政長官會獲提供辦公地方和行政支

援，協助他們從事推廣和禮節性的相關活動。辦公室會

為前任行政長官提供汽車和司機服務。經考慮委員的意

見，我們會就辦公室在支援前任行政長官履行“推廣大

使角色”及附帶活動方面的運作制定指引。  

 

12. 為前任行政長官提供離職後服務是一項新的安排。我們
今後會根據未來幾年的實際經驗按情況檢討這些安排

的適切性。不過，我們將維持基本原則，即我們須為任

何願意為國家和香港擔任“推廣大使”的行政長官提

供這些服務，特別是辦公室和行政支援服務。  

 

 

 

政制事務局  
2005 年 7 月  


